
序號 常見問題 解答 

1 

申請低收入戶補助應

檢附哪些資料？ 

一、全戶戶籍謄本（記事勿省略）【申請人、（前）配偶、所有子女、父母】及

申請人可看出所有子女或離婚時全戶手抄謄本。 

二、申請人私章及郵局存款簿正面影本。 

三、戶內有軍（公）教現職或退休人員請檢附薪資單。 

四、戶內如有重大傷病者請附重大傷病證明及醫生證明書（註明無工作能力及

期限）。 

五、戶內如有身心障礙者須附身心障礙者手冊正反面影本乙份。 

六、戶內十五歲以上子女須附學生證正反面影本（蓋有當學期註冊章）。 

七、將申請人列入綜合所得稅扶養親屬寬減額之納稅義務人戶籍財產所得相關

資料。 

2 

申請低收入戶的標準

為何？ 

一、全部列計人口年綜合所得（收入以工作能力計平均每人每月不得超過 11,890

元、利息推算本金投資四人不超過 30 萬每增一口增 7.5 萬元）。 

二、 全部列計人口財產（土地房屋公告現值不超過 300 萬元）。 

三、列冊人口自有汽車乙輛，總排氣量未達 2000c.c.，且車齡超過 4 年以上者；

以營生或有特殊照顧需求者不在此限。 

四、 全部補助人口所得稅籍清單（將申請人列入綜合所得稅扶養親屬寬減額之

納稅義務人應計入列計人口）。 

3 

申請單親家庭子女生

活補助應檢附哪些資

料？ 

一、全戶戶籍謄本（記事勿省略）【監護人、所有子女、父母】 

二、申領人郵局存款簿正面影印。 

三、攜帶監護人私章（若申領人為兒童亦需附私章）。 

四、戶內有年滿十五歲以上者須檢附學生證正反面影本（需蓋有當學期註冊章）。 

五、戶內有身心障礙者須附身心障礙者手冊正反面影本。 

六、重大傷病者應檢附重大傷病證明（卡）及公立或財團法人醫院診斷證明書

（註明無工作能力）。 

七、戶內有軍（公）教現職或退休人員請檢附薪資單。 

 

4 

單親家庭子女生活補

助標準為何？ 

一、 綜合所得清單（全部人口所得以工作能力計平均每人每月不得超過 17,835

元、存款投資每戶四人不得超過 120 萬元,每增一口增加 18 萬）。 

二、 財產清單（全部人口房屋土地不得超過公告現值之 650 萬元） 

三、補助人口所得稅籍清單（將申請人列入綜合所得稅扶養親屬寬減額之納稅

義務人應計入列計人口）。 

5 

申請中低收入老人生

活津貼應備哪些資

料？ 

一、全戶戶籍謄本（記事勿省略）【申請人及互有扶養義務之子女(含出嫁女兒)】

及民國 84 年以前手抄謄本。 

二、申請人郵局存款簿正面影本。 

三、戶內有軍（公）教現職或退休人員請檢附薪資入帳資料。 

四、戶內如有重大傷病者請附重大傷病證明及醫生證明書（註明無工作能力及

期限）。 

五、戶內如有身心障礙者須附身心障礙者手冊正反面影本乙份。 

六、戶內十五歲以上子女須附學生證正反面影本（蓋有當學期註冊章）。 

七、攜帶申請者私章 

八、將申請人列入綜合所得稅扶養親屬寬減額之納稅義務人戶籍財產所得相關

資料。 



6 

符合特殊境遇家庭補

助資格及條件為何？ 

補助資格： 

一、六十五歲以下，其配偶死亡，或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未獲達六個

月以上。 

二、因配偶惡意遺棄或受配偶不堪同居之虐待，經判決離婚確定或已完成協

議離婚登記。 

三、家庭暴力受害。 

四、未婚懷孕婦女，懷胎三個月以上至分娩二個月內。 

五、因離婚、喪偶、未婚生子獨自扶養十八歲以下子女或祖父母扶養十八歲

以下父母無力扶養之孫子女，其無工作能力，或雖有工作能力，因遭遇重

大傷病或照顧六歲以下子女或孫子女致不能工作。 

六、配偶處一年以上之徒刑或受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一年以上，且在執

行中。 

七、其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評估因三個月內生活發生重大變故導致生活、

經濟困難者，且其重大變故非因個人責任、債務、非因自願性失業等事由。 

符合條件： 

一、綜合所得清單（全部人口）。（以工作能力計平均每人每月不超過 27011元；

存款投資 1人以下不得超過 120萬元，每增加一人增加 18萬元）。 

二、財產清單（全部人口）。（房屋土地不得超過公告現值之 650萬元）。 

三、所得稅籍清單（全部人口），將補助人列入綜合所得稅扶養親屬寬減額之納

稅義務人亦需納入列計人口。 

 

7 

申請中低收入戶應備

哪些資料？ 

一、全戶戶籍謄本(記事勿省略)【申請人、(前)配偶、所有子女、父母】。 

二、帶申請人私章。 

三、戶內有滿 15 歲以上者檢附學生證正反面影本(需蓋有當學期註冊章) 。 

四、戶內有身心障礙者須附身心障礙者手冊正反面影本及郵政存摺封 

    面影本。 

五、重大傷病者應檢附重大傷病證明(卡)及公立或財團法人診斷證 

    明書(註明無工作能力) 

六、軍(公)教現職或退休人員請檢附薪資單。 



8 

申請馬上關懷急難救

助及高雄市政府急難

救助應備哪些資料？ 

一、殮葬救助： 

    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死亡證明書或診斷書、除戶戶籍謄 

    本、葬埋費用收據正本、全戶財產證明及所得證明。 

二、遭受意外或罹患重傷病： 

    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三個月內醫療費收據正本或繳費通  

    知單、註明需一個月以上治療且無法工作之醫生診斷明書、全 

    戶財產證明及所得證明。 

三、負家庭主要生計者因下列原因需生活救助： 

    失業(需有公立就服站工作介紹單 3 次未錄取證明)、入營服 

    役、入獄服刑、財產或存款帳戶遭強制執行、凍結等證明、戶 

    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全戶財產證明及所得證明。 

四、申請人如為社會福利列冊補助人口，免付財稅資料。 

9 

申請身心障礙證明需

要檢附那些資料？ 

一、申請者之近三個月內一吋照片 3 張 

二、戶口名簿影本乙份。 

三、身分證正反影本乙份。 

四、私章。 

五、代辦人身分證影本、印章。 

六、重新鑑定者（影印身心障礙者手冊正反面乙份） 



10 

辦理身心障礙生活補

助須檢附那些資料？ 

一、全戶戶籍謄本【申請人、配偶、所有子女、父母】。死亡者為除戶謄

本。 

二、84年手抄謄本（可以看出所有子女的手抄謄本，記事勿省略） 

三、申請人郵局存款簿正面影印、申請者私章。 

五、戶內有就讀高中以上（含高中、職）者須附學生證影印。 

六、將申請人列入綜合所得稅扶養親屬免稅額之（納稅義務人）及其（配

偶）及所扶養（無工作能力子女）之綜合所得稅及財產證明。 

七、戶內有軍教者，須附薪資單。 

八、戶內有軍公教退休者，須附退休俸資料。 

11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標準。 

一、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口平均分配，每人每月未超過新台幣 26411 元整。 

二、全家人口存款本金及有價證券按面額計算之合計金額一口內未超過

新台幣 200 萬元整。【每增加一口，可增加新台幣 25 萬元整】 

三、全家人口之土地及房屋價值未超過新台幣 650 萬元整。 

    【土地以公告現值計算，房屋以評定標準計算】 



12 

辦理父母一方未就業

育兒津貼需要檢附那

些資料？ 

一、申請書。 

二、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須包含申請人、配偶、子女） 

三、申請人與配偶其中一方之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四、申請人及其配偶印章。 

五、申請人與配偶其中一方在台無戶籍，請檢附居留證影本 

六、委託辦理需附代辦人身分證影本。 

13 

辦理博愛卡須檢附那

些資料？ 

一、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印本乙份[分開列印]。 

二、身分證影印本正反面影印本乙份[分開列印]。（未滿 14歲附戶口名簿） 

三、申請者之近三個月內二吋照片 3張。 

四、私章。 

14 

辦理敬老卡須檢附哪

些資料? 

一、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乙份。 

二、 申請人三個月內 2 吋彩色相片 3 張。 

三、 申請人私章。 

 


